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田县纳税大户考核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田政办〔2016〕17号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田县纳税大户
考核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东风农场：
《大田县纳税大户考核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3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大田县纳税大户考核奖励办法（试行）
一、考核范围：
在本行政区域内办理纳税登记，实际生产经营且税收缴入县级库、达到规定数额的落地企业。
二、考核依据：
纳税单位当年完成的各项税收总额，纳税额按独立纳税单位（指单独注册、独立核算的企业）统计。
三、奖励条件：
（一）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考核年度内没有偷税、骗税等税务违法行为发生，没有欠缴税款情况。
（二）当年没有发生因为自身责任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企业财产损失以及引起社会严重不良影响。
（三）纳税单位当年完成的各项税收总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单位。
四、奖励方式及标准：
（一）纳税百万以上企业由大田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大田县纳税大户”称号。
（二）对纳税大户1000万以上或形成县级财力500万元以上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奖励。
[bookmark: _GoBack]1.纳税总额在1000万元（含）─3000万元，且形成县级财力500万元以上；纳税总额不足1000万元，但形成县级财力500万元以上的：
同比增长10%以上（含10%）、20%以下的，给予奖励10万元；
增长20%（含20%）--30%的，给予奖励15万元；
增长30%（含30%）以上的，给予奖励20万元。
2.纳税总额在3000万元（含）以上：
同比增长10%以上（含10%）、20%以下的，给予奖励15万元；
增长20%（含20%）--30%的，给予奖励20万元；
增长30%（含30%）以上的，给予奖励25万元。
五、考核程序
企业全年纳税额由县国税局、地税局确认，并将分税种情况提供县财政局计算财力，县财政局根据本办法测算奖金额报县政府审定后奖励对象。
六、资金来源：
奖励资金由县财政负责兑现。
七、其他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3月7日印发

